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章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是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合作精神和工程

实践能力的学科性竞赛。本竞赛为高等学校开展创新教育和实践教学改革、加强

高校与企业之间联系、推动学科创新活动起到积极示范作用。

第二条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由国家教育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

土木工程学会主办，部分高校承办，赞助单位协办。

第三条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原则上每年举办一次，竞赛时间一般安排

在下半年。

第四条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选拔，并推荐优秀

作品参赛。

第二章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五条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委员会由国家教育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部分高校有关负责人与专家教授组成。设主任一名，副主任

若干名、秘书长一名、委员若干名。秘书处设在浙江大学。

第六条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委员会工作职责：

1. 修改和审定竞赛章程；

2. 审定和聘任专家委员会组成人员；

3. 确定获奖比例原则；

4. 确定全国竞赛承办单位；

5. 处理竞赛中的有关重大事项。

第七条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专家委员会由竞赛委员会聘请与学科专业

有关的专家和教授组成。设顾问若干名，主任二名，副主任若干名，委员若干名。

主任由秘书处所在单位和承办单位各推荐一名专家担任。

第八条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专家委员会工作职责：

1. 审定竞赛规则和实施细则；

2. 评审参赛作品；

3. 确定获奖作品等级；



4. 点评参赛作品；

5. 处理竞赛过程中的异议问题。

第九条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组织委员会由承办单位推荐有关人员组

成。设主任一名，副主任若干名，委员若干名，并根据需要下设若干工作小组。

第十条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组织委员会工作职责：

1. 在竞赛委员会领导下，负责竞赛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2. 在专家委员会指导下，负责组织命题工作，制定竞赛实施细则；

3. 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竞赛的全过程；

4. 负责筹集竞赛所需的经费。

第三章 参赛资格和作品申报

第十一条 参赛学校原则上以通过全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教育评估的学

校为主，已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竞赛的地区，可由各地区推荐优秀作品参赛；

根据需要，可适当邀请其他高校参加；参赛队员应为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

第十二条 申报参赛作品以小组申报，每件作品参赛者不超过 3 人。

第四章 作品展示、出版和学术交流

第十三条 参赛作品在比赛现场展示或演示，供专家评审和其它人员观摩。

第十四条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委员会拥有参赛作品出版权及评委评语

的使用权。实物模型归参赛单位所有。

第十五条 竞赛期间在承办单位组织学术交流活动。如举行学术报告会、大

学生论坛和讲座等。

第五章 奖励

第十六条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设立等级奖、单项奖和优秀组织奖三类

奖项。

第十七条 等级奖设特等奖一项（可空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参

赛奖若干项。一、二、三等奖的获奖比例由竞赛委员会根据参赛规模和队数实际

情况确定。

第十八条 单项奖设最佳创意奖和最佳制作奖各一项。

第十九条 优秀组织奖若干项。



第二十条 对参赛获奖学生和单位，由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委员会颁发

获奖证书和奖牌。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参加全国竞赛的作品，作者所在学校应交纳规定数额的参赛费，

主要用于补充竞赛所需经费。

第二十二条 获奖作品在竞赛结束后保留 15 天的异议期，若收到投诉，竞赛

委员会将会同专家委员会组织调查，经确认有违规行为，则取消该作品奖项，并

予以通报。

第二十三条 竞赛承办单位有权以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委员会的名义寻

求赞助和冠名权。

第二十四条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章程将根据竞赛组织形式发展与变化

情况，由竞赛委员会组织修改和审定。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自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委员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解释权归竞赛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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